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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源起

在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風潮

下，各式各樣的金融商品不斷地推陳

出新，我國的金融創新自九○年代以

後開始蓬勃發展，惟當時並未制定相

關會計處理準則，故依傳統會計的成

本原則編製財務報表，然而其結果導

致無法呈現金融商品價值，尤其價值

已有重大減損時則無從表達，形成資

產負債表外（O f f - B a l a n c e - S h e e t）風

險，包括衍生性商品。

例如：正義食品公司8 5年前三季

盈餘0 . 4 5億元，但是8 5年底卻成為虧

損4 6億餘元，此固然與操作玉米期貨

失利導致大幅虧損有關，然而該公司

卻利用當時衍生性商品入帳之模糊規

定，延遲至無法負荷時才揭露並入

帳，最終導致該公司下櫃，並遭投資

保護機構代投資人提起團體訴訟。

類似地，9 3年有多家上市（櫃）

公司因操作匯率選擇權而產生虧損，

惟因過去的會計制度將衍生性商品列

為資產負債表外之項目，故產生之損

益可透過契約展期等方式延遲入帳之

時點，惟若市場方向持續不利於該公

司，導致虧損擴大，則該公司終須付

出資金以弭平虧損，屆時鉅額虧損一

次曝光並認列，很可能影響公司資金

週轉甚或造成經營危機。

隨著資本市場日益複雜多元，美國

與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均於九○年代陸續

發布一系列會計準則公報，以規範金

融商品之揭露與認列，且國際證券組織

委員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 O S C O）

亦於2 0 0 0年決議接受國際會計準則

（I A S）作為跨國掛牌公司之財務報表

所宜遵循的準則，可見以公平價值作

為會計評價基礎已是時勢所趨。

由於歐美國家及部分亞洲國家

淺談財務會計準則
第三十四號公報

●華銀金融交易部 郭時維



（如：新加坡、香港）已開始實施公平

價值會計，為因應國際趨勢，加強與國

際會計準則接軌，以及提升財務報表之

透明度，我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於民國9 2年1 2月2 5日公佈

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 4號「金融商

品之會計處理準則」（以下簡稱3 4號公

報），並已於9 4年9月2 2日修訂完成並發

佈。3 4號公報對會計年度結束日在9 5年

1 2月3 1日（含）之財務報表適用，換言

之，一般曆年制之公開發行公司自9 5年

第一季報起適用其規範。

貳、主要精神暨適用範圍、排除範圍

一、主要精神

3 4號公報係參酌國際會計準則第3 9

號 （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 39），引進公平價值會

計之觀念，明訂金融商品應以公平價值

評價入帳、衍生性商品須入帳並以公平

價值評價；與我國目前以成本法或成本

與市價孰低法作為資產衡量基礎、衍生

性商品只須揭露無須入帳等規定，存有

重大差異，主要差異如下：

二、34號公報的主要適用範圍：

1.金融商品，包括：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權益商品、以及衍

生性商品。

2.企業購買或出售非金融項目之

合約，若得以現金或其它金融

商品淨額交割，或以交換金融

商品方式結清者。

三、34號公報的主要排除範圍：

1.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

資。

2.租賃、退休金以及保險合約所

產生之權利及義務。

3.原始產生之放款及應收款。

4.放款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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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類暨會計處理

一、非衍生性商品之金融資產、負債

二、嵌入式衍生性商品之資產、負債

近年來由於財務工程技術日益發

達，在我國發行的混合商品愈來愈

多，例如：轉換公司債、轉換債資產

交換、組合式投資商品（結構式存

款）、股權連結商品及保本型商品

等；惟該混合商品實際上包括二部

份，茲詳述如下：

在會計處理上，該嵌入式衍生性

商品惟有同時符合下列所有條件時，

始宜與主契約分別認列：

1.嵌入式衍生性商品之經濟特性

及風險與主契約之經濟特性及

風險並非緊密關聯。

2.與嵌入式衍生性商品相同條件

之個別商品符合衍生性商品之

定義。

3 .混合商品非屬以公平價值衡量且

公平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者。

三、不適用避險會計之衍生性商品

依據3 4號公報規定，衍生性商品



除屬財務保證合約及被指定且為有效

避險工具者外，應列為交易目的之金

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其後續評價應以

公平價值衡量。

四、適用避險會計之衍生性商品

避險會計是一種特殊的會計處

理，在避險會計的處理下，是以互抵

的方式認列避險工具與被避險項目的

公平價值變動與損益影響數，以反應

避險交易的損益抵銷績效；3 4號公報

對於避險會計的適用條件相當嚴格，

企業若要適用避險會計，必須要符合

公報規定的避險工具、被避險項目以

及避險條件，三者缺一不可，尤其在

避險有效性的評估方面，避險之實際

抵銷結果必須持續在80%至125%之間。

3 4號公報規定，衍生性商品若符

合避險關係之條件者，皆可指定為避

險工具；但是非衍生性商品之金融資

產或金融負債則僅限於規避匯率風險

時得指定為避險工具，故將適用避險

會計後，避險工具及被避險項目之會

計處理暨評價分成是否規避匯率風險

摘要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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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平價值之衡量

3 4號公報的精神是所有金融商品

均依公平價值衡量且入帳，對於公平

價值衡量所區分之模式如下：

一、活絡市場─公開報價

由於公開市場報價由眾多市場參

與者透過市場機制共同決定，應能忠

實表達金融商品之價值，且最容易觀

察獲得，具有可驗證性，所以公開報

價提供公平價值最可靠的衡量，如果

活絡市場中的公開報價存在，便必須

使用作為公平價值。例如：上市（櫃）

掛牌之股票、債券、存託憑證等之公

平價值係依據各交易所之收盤價。

二、無活絡市場─評價方法

當金融商品之市場並非活絡，企

業採用評價方法以取得金融商品之公

平價值，該評價之目的係為達到符合

實際的公平價值估計，而這可以透過

評估評價技術和資料輸入是否合理代

表市場用來訂價該商品而達成。此評

價方法應考量市場參與者於訂價時考

慮之所有因素，且與公認之金融商品

訂價方法一致。其中金融商品常用之

評價方法包括：參考最近市場交易、

參照其他實質上相同之商品當時市場

價格、現金流量折現法及選擇權訂價

模式等，以決定公平價值。



三、無活絡市場─權益商品投資

若該商品公平價值合理估計

數之變異區間相當小，或區間內各估

計數之機率能合理估計時，則該權益

商品投資之公平價值屬能可靠衡量；

反之，則不宜以公平價值衡量該權益

商品投資。

伍、衝擊及影響

一、盈餘及淨值波動性變大

原本金融商品多是採成本法或成

本與市價孰低法，只認列損失，不認

列利益，現在金融商品採公平價值衡

量後，不論利益或損失均須入帳，盈

餘及淨值之波動性變大，公司價值將

隨著金融商品之價值變化而改變，以

往每股帳面價值與公司真實價值間存

在之差異可望縮小，財務報表傳達之

資訊有用性將提高。

二、衍生性商品價值反映

日後所有衍生性商品之交易皆須

以其公平價值衡量列入資產或負債，

以往因無統一作法而讓衍生性商品產

生之損失隱匿於財務報表外的情形將

不存在。

三、企業避險趨消極

國內進出口廠商外銷或採購產

品，收付龐大的外匯，為避免匯兌損

失，勢必要透過衍生性商品避險，銀

行也提供多元化的避險管道。不過，

在3 4號公報實施之後，企業的避險商

品要全數揭露，又以市價評估，在財

務報表上受到很大的影響，也大大降

低企業運用衍生性商品的誘因，對企

業與銀行都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外銀

認為將衝擊銀行業務高達30%至60%。

四、財務報表閱讀重點的改變

過去企業投資上多以短期投資、

長期投資作為區分，且衍生性商品多

不須入帳，今年在3 4號公報實施後，

短期投資及長期投資已經成為歷史名

詞，財務報表上取而代之的是依不同

意圖而區分之資產負債分類後的新科

目，主要新增的會計科目臚列如下：

資產面：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持

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避險之衍生性

金融資產、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等會計科目。

負債面：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

之金融負債、避險之衍

生性金融負債、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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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之金融負債、特

別股負債等會計科

目。

權益面：金融商品未實現損

益。

損益面：金融資產評價損益、

金融負債評價損益、

負債性特別股股息。

對金融業之徵授信部門及人員

而言，基於債權人立場，當然首重

債務人之還款能力。因此，在分析

財務報表時，必須注意3 4號公報適

用後對各項與財務結構及償債能力

有關之財務比率變動，例如負債比

率及流動比率等。基本上，實施3 4

號公報主要目的之一為增加企業財

務報表透明度，例如衍生性商品應

按公平價值評價入帳等，有助於分

析報表時之資訊蒐集及整理。但因

可能會帶來企業各期盈餘波動擴大

之後遺症，因此在分析報表時，宜

注意企業為穩定各期盈餘( e a r n i n g

s m o o t h )，而可能進行不當之盈餘管

理實務，例如對公平價值衡量之操

縱，及對34號公報之錯誤適用等。

陸、結語

3 4號公報實施後，金融商品之

評價由成本與市價孰低法改為公平

價值法，衍生性商品交易由財務報

表附註揭露改為以公平價值評價入

帳，除有助於與國際會計接軌，更

加強了企業的風險管理意識，讓企

業學習在從事任何金融商品交易活

動時，必須先考慮到結果為何，使

財務報表更透明，外資願意投資，

企業籌資較易，長期而言對企業應

有極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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